
近日，新华社曝光说，云南昆明第十中学

有老师向做错题的学生罚款，做错一道填空

题被罚 50 元，用于奖励进步同学以及班会开

支。有些成绩不好的学生遭罚了几百元，仅

11月7日这天因期中考试错题收到的罚款就

高达 3950 元。一些家长对记者表示，他们对

老师的罚款行为是敢怒不敢言。

虽然说，学生在学习上有错误给予一定

的惩罚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应当以学生自己

的能力为惩罚基础，这种收取费用的行为先

不说在不在老师的权限范围内，单说这些钱

其实是父母的，学生真的能从这样的惩罚中

感受到责任吗？当学生哪有不犯错的，对事

物的认知总得有个过程才能进步成长，如果

学生不犯错，还要老师何用？学校罚款，只是

加重了学生家长的经济负担，僵化了师生之

间的关系，更重要的是这种以罚代管、僵硬的

教育方式，并不能使学生心服口服，反而易引

发拜金主义倾向，这同教育的初衷是背道而

驰的。

从一些网友的留言可以发现，教师向学

生罚款并不是孤例。有的网友说，他读书时

背错了一个单词就要被罚五毛钱，有的网

友说，他们读书时迟到一次要罚五元。从中

可以看出，一些老师法律意识比较淡薄，因为

教师向学生罚款，本身就是非法行为，但从报

道中的一系列细节来看，该老师不知道自己

的行为已经违规犯法了。教师向学生罚款，

首先违反的是行政处罚法。罚款是行政处罚

的一种，而行政处罚只能依据行政罚款法的

规定，由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来设定。除此

以外，其他规范性文件不得设定。即使在地

方性规章制度中，罚款的限额也要由省、直辖

市、自治区人大常委会规定，老师根本无权设

定、也无权行使罚款权。

其次，老师罚款与教育法相悖。我国教

育法明确规定：“受教育者的合法权益不受侵

犯”。国家教委1994年9月已下发过《关于进

一步做好学校收费工作的通知》等一系列文

件，重申学校收费项目和标准要严格按照审

批权限进行，明令禁止对学生罚款。此外，教

育法还规定了乱罚款者的法律责任：该法第

78 条规定，凡“违反国家规定向受教育者收

取费用的，由教育行政部门退还所收费用；对

直接责任人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

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老师为人师表，就当慎言慎行。但从目

前情况来看，一些中小学老师缺乏法治理念、

依法从教意识，这恐怕也是普法教育的一个

盲区，建议教育行政管理部门有步骤、有计划

地对中小学教师进行法治建设、依法从教的

长期教育培训工作。法治中国建设不仅要从

学生抓起，更要从老师抓起！

老师罚款为哪般

一些老师法律意识比较淡薄，

因为教师向学生罚款，本身就

是非法行为。

发生在上海的携程亲子园虐童事件，再

度刷新了人们的认知范围。

这事情如果发生在一些教育理念相对

落 后 的 地 区 ，可 能 不 会 引 起 这 么 强 烈 关

注。然而，这起事件不仅发生在上海这样

的大城市，而且发生在企业为照顾员工需

求而补贴设立的内部托儿中心，发生在对

子女教育高度重视的中产父母身上，实在

让人意外。

这次虐童案也突破了以往类似事件的下

限，让人难以忍受的是，这些老师、保育员竟

然把魔掌伸向 3 周岁以下的幼儿——在这所

亲子园入托的，都是还不能上幼儿园的职工

子女。面对这样弱小无助的生命，保育员一

次次将疑似芥末涂在小孩嘴巴上，下狠劲地

推搡孩子，看不出有任何恻隐之心。

这不禁让人感到困惑：什么原因让这些

人如此冷漠无情，敢于如此下狠手？其中，亲

子园的资质问题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据悉，携程亲子园创办不到一星期就因

缺乏相关资质被当地教育主管部门叫停过，

后来是在长宁区妇联牵头下，与上海市妇联

主管的《现代家庭》杂志社读者服务部旗下的

“为了孩子”学苑合作，这才把亲子园给办起

来。而这个所谓“为了孩子”学苑，实际上既

不是民办教育机构，也不是社会组织，同样没

有相关资质。企业自己办托儿中心没有资质

不行，为什么旗下机构没有资质就可以，还被

公开当作典型宣传？

但有没有资质，与是否可能发生虐童事

件并没有直接关联。有许多例子可以说明，

虐待儿童事件既发生在什么资质都没有的幼

儿机构，也发生在证照齐全的公办或民办幼

儿机构。换句话说，人们追问资质问题，其实

追问的是背后有无权力寻租问题，更重要的

是有无监管缺位问题。

重要的当然是监管不能缺位。监管到位

的话，没有资质的幼儿机构也不会发生虐待

事件，监管缺位，哪怕证照再齐全，也可能发

生虐童事件。携程亲子园的问题就在这里，

无论是内部监管（哪怕安装了监控设施）还是

部门监管都存在可怕的空档。

企业或许以为，只要花钱了，设施设备

到位了，对职工就有个交待。然而事实并非

如此。在部门监管方面，类似携程亲子园这

样的托儿中心，据媒体报道，目前竟然没有

一个明确的监管部门：携程亲子园不属民办

教育机构，所以不归教育主管部门监管，同

时它不是经过注册的公司组织，也不属于工

商管理部门的监管范畴，而上海市妇联只是

《现代家庭》的主管单位，“为了孩子”学苑

又只是《现代家庭》的读者服务部，所以市

妇联也不可能天天盯着这些“赚外快”的衍

生机构。

但我认为，这些说法更多是在推卸责

任。携程亲子园固然没有办学资质，但它明

显就是学前教育机构，教育主管部门不能袖

手旁观，否则，当初又为什么会以缺少资质勒

令其停办？工商主管部门固然不管教育，但

对那些没有经过工商登记注册而在从事经营

活动的机构组织，难道不该出面管理吗？还

有妇联，对旗下的杂志社的经营行为不知情

也就罢了，既然充当掮客为其拉拢生意，难道

就可以对其日常活动不闻不问？

有人说，针对学前教育应加快立法。这

么说固然没错，但不能陷入立法万能主义的

陷阱。有法律当然有利于规范，但不是说，在

法律不健全之前，就可以听之任之。事实上，

在携程亲子园虐童事件上，只要企业或有关

部门加强日常监管，这些老师和保育员至少

不敢如此肆无忌惮。而一旦缺乏健全的管理

制度和监管措施，哪怕监控设备再多，也是形

同虚设。

当然，之所以发生这样的恶性行为，其背

后还涉及教育理念、施虐者心理以及学前教

育从业人员的收入条件等问题，但从最直接

有效的角度来看，这一事件折射的还是日常

管理与监管的问题。

携程亲子园，何以沦为虐童园

在携程亲子园虐童事件上，

只要企业或有关部门加强日

常监管，这些老师和保育员

至少不敢如此肆无忌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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